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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3 日

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在福州市金仕顿大酒店三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到董事 11 人，实到董事 10 人，董事吴新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吴新华董事委托侯岳屏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黄祥

谈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的董事认真审议，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会议选举黄祥谈先生为公司董事长，选举吴新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

长。 

二、 会议选举产生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其中，战略委员会成员为黄祥谈

先生、吴新华先生和林志扬先生，召集人为黄祥谈先生；审计委员会成员为潘琰

女士、林志扬先生和汤新华先生，召集人为潘琰女士；提名委员会成员为林志扬

先生、徐军先生和黄祥谈先生，召集人为林志扬先生；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

徐军先生、潘琰女士和吴新华先生，召集人为徐军先生。 

三、  聘任蒋建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何高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郑建

雄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冯国栋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有关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黄祥谈先生：1962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

三明市交通局交通工程管理总站副站长、站长，三明市交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党组副书记，三明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兼任三明京福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福建省高速公路建

设总指挥部副总指挥、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吴新华先生：1967 年 1 月出生，大学学历。长期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历任

中信证券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发行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总公司投资银行总

部副总经理，山东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方管理总部总经理、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总

监，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执行董事。现任招商局华建公路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熊向荣先生：1954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

福建省汽车运输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福建省运输总公司龙岩公司经理，

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计财部副主任，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办公

室主任，本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蒋建新先生：1971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

曾任福建省高速公路建设总指挥部计划财务部干部，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

司计划投资处干部，本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潘琰女士：195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注册

会计师。曾任上海海事大学管理学院教师，福州大学管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主

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福州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福州

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武夷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鸿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榕基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军先生：1962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法硕士。拥有律师执业资格、

证券律师从业资格、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曾任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济

庭法官，福建省德胜（联建）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专职法律顾问，福建经

济贸易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副主任，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合伙人、



主任，福建省律师协会第七届副会长、第八届常务副会长，福建省律师协会省直

分会第一届会长、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福建省福州市工商业联合会常委，国

务院侨务办公室为华资企业服务法律顾问团特聘律师。现任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福州分所监委会主任、律师，厦门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泉州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福建工程学院兼职法学教授。 

林志扬先生：1956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博士。现

任厦门大学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理事

长，福建省企业管理协会常务理事，厦门市企业管理学会副会长，福建冠福现代

家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龙溪轴承（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泰亚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汤新华先生：1964 年 7 月出生，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曾任福建

省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助教，福建农业大学经贸学院讲师、副教授，福建农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访问学者。2011 

年 11 月 26 日至 11 月 29 日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 18 期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资

格培训。现任福建农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福建

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福建省注册会计师协会理事、培训委员会委员，福建省会

计学会理事，福建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评审专家库专家，福建省财政厅、科

技厅、农业厅、发改委等部门项目评审专家库财务专家，福建闽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何高文，男，1968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经济师。曾任中国

人民银行光泽县支行科员、副股长，本公司证券部副经理、办公室副主任。现任

本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 

郑建雄，男，1970 年 1 月出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福州港台江

港务公司、青洲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会计，本公司财务部会计、副经理。现任本

公司财务部经理。 

冯国栋，男，1981 年 9 月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硕士，证券从业资格。

曾任教于福州大学，现在本公司证券投资部工作。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

导意见》(证监发［2001］102 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福建发展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

董事,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黄祥谈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吴新华先

生为副董事长，聘任蒋建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何高文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任郑建雄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之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根据黄祥谈先生、吴新华先生、蒋建新先生、何高文先生、郑建雄先生

的个人履历、工作业绩等材料,未发现上述人员存在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

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证券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形，上述人

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董事长、副董事长的选举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选举的董事长、副董事长以及聘任的总经

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 

 

独立董事签名：                                 潘  琰 

                                               徐  军 

                                               林志扬 

                                               汤新华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